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734/02-03號文件

檔　號： CB2/PL/AJLS

電　話： 2869 9253

日　期： 2002年 12月 20日

發文者：事務委員會秘書

受文者：吳靄儀議員 (主席 )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
何俊仁議員

李柱銘議員 ,  SC, JP
涂謹申議員

陳鑑林議員 ,  JP
劉健儀議員 ,  JP
劉漢銓議員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

對於政府當局在處理在港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上，並無統

一模式一事，《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及《 2002年聯
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停實施 )規例》小組委員會表示關注。小組委員會
注意到，當局處理下列各事項的手法，各有不同——

(a) 《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

器的公約》                                                                            

政府當局希望透過《化學武器 (公約 )條例草案》實施上述公
約。法例條文大部分均以該公約為藍本。

(b)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聯合國安理會 ”)第 1412號決議

當局是透過行政措施執行上述決議，在 2002年 5月 17日至 2002
年 8月 14日的 90日內，暫停實施《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
第 4D及 4E條 (“該等措施 ”)。政府當局認為要趕及在行政會議
夏季休會前提交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第 1412號決議所需的規例
供行政會議考慮，實不可能。



(c) 聯合國安理會第 1432號決議

《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停實施 )規例》是行政長官根
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3條制定，以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第 1432
號決議。此決議旨在將暫停實施該等措施的期限延長 90日，
由 2002年 8月 15日至 2002年 11月 13日。

2. 小組委員會察悉，所有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3條制定的
規例，均無須提交立法會，亦不經立法會修訂。政府當局表示，聯合

國頒布的制裁，屬對外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並無自主
權。有關制裁只可根據《基本法》第十三條經中央人民政府 (“中央 ”)
授權香港特區執行。此安排可確保在是否實施聯合國的制裁，以及制

裁的性質及範圍等方面，均由中央決定。

3. 小組委員會同意要求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向政府當局查

詢，以澄清政府有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措施 (不論立法與否 )，包
括政府當局決定以何合適措施實施時所考慮的因素等方面的政策。

4. 經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此事項已提交政府當局回應。

5. 隨文附上國際法律專員代表律政司司長於 2002年 12月 16日所
作回覆，供委員參閱 (立法會CB(2)734/02-03(01)號文件 )。

6. 請委員考慮事務委員會應否跟進此事項。請帶同此文件出席

2003年 1月 27日舉行的下次會議。

事務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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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朱女士：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政府實施聯合國決議及公約的政策

你曾於 2002 年 11 月 22 日來信，請政府澄清採取了哪些措施，使適用於香港

特區的公約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在香港有效，我現謹代表律政司司長作覆如下。

適用於香港特區的聯合國公約

聯合國公約對簽署公約的各締約方須承擔的義務，均有所規定。各締約方必須履行這

些義務。有些義務可通過行政措施履行，有些可以按照現行法例的規定履行，而有些

則須制定新法例才可履行。採用何種方式履行義務，要視乎有關義務的性質。雖然香

港未能成為聯合國公約的締約方，但公約如適用於香港，香港必須像締約方一樣，履

行公約中訂明的義務。

我們可以藉《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中的三項條文，說明履行聯合國公約義務的的

三種方式－

(a) 透過行政方法實施－第七條規定

對 嫌 疑 犯 提 起 公 訴 的 締 約 國 ， 應 按 照 其 法 律 將 訴 訟 的 最 後 結 果 通

知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將 此 項 資 料 轉 送 其 他 有 關 國 家

和 有 關 國 際 政 府 間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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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出現須履行傳達刑事訴訟結果義務的情況，便會由香港特區政府以行政方式負

責，很可能是透過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員公署處理。

(b) 透過現行法例實施－第八條第 2款規定

任 何 人 因 第 一 條 所 稱 任 何 罪 行 而 被 起 訴 時 ， 應 保 證 他 在 訴 訟 的 所

有 階 段 受 到 公 平 待 遇 ， 包 括 享 有 他 所 在 地 國 家 法 律 規 定 的 一 切 權

利 和 保 障

這項給予“公平待遇”的義務是透過規管刑事訴訟的有關香港法律和《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來履行。

(c) 須透過新訂法例實施－第二條規定

每 一 締 約 國 應 按 照 第 一 條 所 稱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處 以 適 當 的 懲 罰 。

該公約第一條訂立劫持人質的罪行，第五條規定須訂明該等罪行的多項域外司法管轄

權。

當局於是制定《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及劫持人質條例》(第 468 章)第 4 條，以便該公約

的第二及第五條能在香港實施。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

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五條全文如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同 意 依 憲 章 之 規 定 接 受 並 履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決 議 。

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全文如下︰

安 全 理 事 會 得 決 定 所 應 採 武 力 以 外 之 辦 法 ， 以 實 施 其 決 議 ， 並 得

促 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執 行 此 項 辦 法 。 此 項 辦 法 得 包 括 經 濟 關 係 、 鐵

路 、 海 運 、 航 空 、 郵 、 電 、 無 線 電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之 局 部 或 全 部

停 止 ， 以 及 外 交 關 係 之 斷 絕 。

一如聯合國公約所帶來的義務，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所帶來的義務對香港(透過中華

人民共和國作為聯合國會員國)具約束力。我們可視乎有關義務的性質，透過上述三種

方法履行有關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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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當局通過《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授權行政長官制定規例，以落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指示，以實施安全理事會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地方施加的制

裁。行政長官曾多次運用這項制定規例的權力，以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施加制裁

的決議。

不過，這項權力不可用來實施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決議。我們有時需透過主體法例實施

有關決議(假定現有法例或行政方法不宜用作實施某項決議)。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 號

決議案是一例子。該決議大致上是針對恐怖主義活動，但不是對某地方實施制裁。基

於這個原因，我們制定了《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以實施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

你在信中提到有關實施《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

的公約》，以及聯合國安理會第 1412 號和第 1432 號決議一事。由於上述公約和決議

正由立法會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審議，我不擬討論箇中細節。關於議員要

求政府澄清採用何種措施，使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公約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在香港有效

一事，我相信上述解釋已說明有關情況。

國 際 法 律 專 員 溫 法 德

2002 年 12 月 16 日


